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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学院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音乐 1351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

良好道德品质和强烈事业心的高层次应用型音乐表演人才。为文艺团体输送合格的独唱

独奏演员，为高校输送合格的钢琴声乐教师。在良好的音乐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基础上，

培养学生刻苦、踏实、严谨、勇于探索的精神，同时要求在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专

业知识和技能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实

际问题，为繁荣和创新音乐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积极为地方文化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学制及学习年限

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为 3年

三、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实行校内“导师+专业组”培养制

校内采取“导师+专业组”的方式培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采取以导师负责为主，

实施课堂讲授与自学相结合的模式。

（二）校内外“双导师”联合培养

实行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组成“双导师制”共同培养研究生；培养过程要求密切结

合行业，强调实践能力培养和过程管理。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必修课、选修课、校外实践的学习，并修满至少 52 学分。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专业

方向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学分

要求

学
位
课

必
修
课

全校

公共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1 考试

4

英语 32 2 1 考试

专业

公共

课

艺术原理 32 2 1 考试

6
巴蜀文化专题 32 2 2 考查

文献检索与学术规范 16 1 2 考查

论文写作 16 1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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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课

公共

限选

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8 1 2 考查 1

非
学
位
课

专业

限选

课

声乐（1） 32 2

声乐

1 考查

10

声乐（2） 32 2 2 考试

声乐（3） 32 2 3 考查

声乐（4） 32 2 4 考试

声乐（5） 32 2 5 考试

钢琴（1） 32 2

钢琴

1 考查

钢琴（2） 32 2 2 考试

钢琴（3） 32 2 3 考查

钢琴（4） 32 2 4 考试

钢琴（5） 32 2 5 考试

专业

选修

课

舞台艺术实践（1） 16 1

声乐

1 考查

≥17

舞台艺术实践（2） 16 1 2 考试

舞台艺术实践（3） 16 1 3 考查

舞台艺术实践（4） 16 1 4 考试

舞台艺术实践（5） 16 1 5 考试

钢琴艺术指导（一） 32 2 2 考查

钢琴艺术指导（二） 32 2 3 考试

音乐作品分析 32 2 1 考查

意大利语音与歌唱 32 2 2 考查

中外声乐发展史 32 2 3 考试

音乐美学 32 2 2 考试

声乐作品鉴赏 32 2 4 考查

声乐教学法 32 2 4 考查

音乐产业调研 16 1 4 考查

舞台艺术实践（1） 16 1

钢琴

1 考查

舞台艺术实践（2） 16 1 2 考试

舞台艺术实践（3） 16 1 3 考查

舞台艺术实践（4） 16 1 4 考试

舞台艺术实践（5） 16 1 5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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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艺术指导（一） 32 2 2 考查

钢琴艺术指导（二） 32 2 3 考试

音乐作品分析 32 2 1 考查

键盘乐发展史 32 2 3 考试

钢琴教学法 32 2 4 考查

音乐美学 32 2 2 考试

钢琴作品鉴赏 32 2 4 考查

键盘和声 32 2 4 考查

音乐产业调研 16 1 4 考查

公共选修课 2 考查 2

实践环节

专业实践（一） 4 3-4 考查

12专业实践（二） 6 4-5 考查

社会实践 2 5-6 考查

毕业学分要求：

学位课（11 学分） 非学位课（≥41 学分）

全校公共课 专业公共课 公共限选课 专业限选课 专业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实践环节

4 学分 6 学分 1学分 10 学分 ≥17 学分 2 学分 12 学分

五、专业实践及社会实践

专业实践是艺术硕士学习的重要环节，校内导师与校外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实践类课

程。

（一）专业实践

音乐领域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需完成实践成果展示 2次，包括 1场

学习音乐会（第 2-4 学期），1场学位音乐会（第 5学期）。音乐会作品应涉及不同流派

和不同时期的作品。学位音乐会由学科专家组进行评定，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二）社会实践

各方向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到实践基地进行社会实践，参加各类创新实践活动。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要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鼓励在学生本人有较深入的了

解和思考的问题基础上进行选题。学位论文应在理论上有新见解或在资料的占有分析上

有新发展，能体现作者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硕士学位论文应达到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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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

（二）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应在第 3学期确定并进行开题报告，制定学位论文写作计划。

（三）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与专业实践中期报告同期进行。

（四）论文字数

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楚、层次分明、文字简练、格式规范，能体现艺术硕士较强的

理论基础。音乐表演方向的论文不少于 0.6 万字（谱例、图表在外）。学位论文须遵守

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答辩前必须进行“不端行为检测”，论文重合率超过 10%者不予答

辩，待修改后推迟答辩。学位论文具体格式参照《成都学院（成都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规范条例》。

（五）论文送审

毕业论文在提交答辩委员会之前需送校外专家审核，专家需具备指导专业硕士导师

资格。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专业实践环节，通过所有考核、取得规定学分、达到毕业音乐会规

定要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